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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近代以来，儒商慈善主题发生了显著变迁，从博施济贫的个体慈善走向兴邦富民的社会慈善，从单

纯的物质施舍走向组织化的社会公益事业。这一现象至少提示着三层意义: 第一，标志着儒商的伦理精神逐渐

发展到了其顶峰状态; 第二，使商业的存在意义逐渐对准了其应当具有的社会价值定位; 第三，儒商的“仁爱”
精神进展为“仁爱”文化，为现代商企文化的构建提供了大有裨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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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是“儒”和“商”结合而成、亦贾亦儒、贾

名儒行的一个特定群体，是“以传统文化为底蕴，

以儒学思想为向导的商人”［1］。“商”表述的是职

业和社会身份，“儒”则指向其思想和价值观念。
换而言之，儒商从事的是商业活动，经营的目的自

然离不开谋利，但他们又并非锱铢必较的市侩商

人，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根本上被儒家意识

形态所引导和决定。
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将道德与政治完美结

合，成就了中国传统社会秩序中的普遍道德信仰。
《大学》八条目将儒家“内圣外王”具体诠释成八

个逐层递进的行为规范: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四条为“内圣”，通过

“修身”而发散于外，并且由家至国而递进到后两

条的“外王”，实现了个人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完美

衔接。儒商在这种“内圣外王”理想的鼓荡下，自

然将“格物”至“正心”诸修养方法贯彻到其商业

经营法则中，从而形成了诚信伦理等; 同时也将

“治国”“平天下”作为其经商的更高目标，从而形

成了博施济贫的慈善伦理。慈善伦理是儒家文化

与商人、商业完美结合的一个重要表现。在近代

社会，儒商慈善主题发生了系列变迁，从博施济贫

的个体慈善走向兴邦富民的社会慈善，从单纯的

物质馈赠与施舍走向了系统化、组织化的社会公

益事业。

一、博施济贫———古代儒商的慈善主题

儒商的雏形发轫于先秦。在汉唐等“四民”等

级分化最为鲜明的王朝，儒与商几乎没有结合的

可能性，也就很难有儒商。至明清社会经济结构

发生极大变异，儒和商结合成为较普遍的现象，儒

商全面崛起。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儒商主

要是通过个体和分散的慈善行为来表达“内圣外

王”的社会责任感。
( 一) 博施济贫的伦理渊源

儒商的慈善发端于儒家的“仁”或“仁爱”伦

理。“圣人之道德，自其德之方面言之曰仁”［2］。
“仁”被儒家视为圣人之德，也就是人在道德修养

和人格魅力上所能达到的完美境界。“仁”构筑了

儒家学说的核心和基础，是其它情感的源泉。“仁

者爱人”，由“仁”而生爱，从“爱亲”开始，然后推

广到“爱人”，于是便产生出一系列的社会伦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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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和道德行为。
孔子的弟子端木赐( 即子贡) 被视为儒商之

祖，“赐不受命，而货殖焉; 亿则屡中。”由于具备敏

锐的商业目光，子贡富可敌国，可与各诸侯关系对

等地分庭抗礼。子贡曾经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

而能济众，何如? 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 “何事

于仁，必也圣乎! 尧、舜其犹病诸!”“博施”和“济

众”被孔子视为仁的顶点，是尧舜也难以完全做到

的高尚行为。也就是说，在“仁”和慈善之间还存

在一个距离，有“仁”的情感，同时也体现为具体的

行为，才算是完成了圣人从道德情感到伦理行为

的全过程。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仁，人心也;

义，人路也。”内在的“仁”必须经由“义”的外在行

为模式而得到表达，才能使“仁”这种原生性的道

德情感落实为具体明确的道德行为，从而真正实

现儒家所期望的君子人格。“仁”与“义”结合，就

是带着一颗“恻隐之心”去体会他人的贫寒与痛

苦，并且感同身受地产生一种精神上不忍和不安

的痛苦，进而从这种“同感”“同情”出发，将自己

所有之物博施救济于他人的急难所需。儒商在经

商事业和日常生活中，心怀儒家“居仁由义”的人

格理想，必然时时留意世间疾苦，并且常常会不吝

财力地对贫苦人群进行慈善周济［3］。
“商贾末业，君子所耻，耆耄贪得，先圣所戒”，

儒商从仁爱的情感出发，他们的终极追求不是商

人的厚利而是儒家的社会理想。他们积极奉行

“贾名而儒行”，其资产中很大一部分被用于慈善

义举，“…敦宗睦里，周急拯危，难以枚举…”［4］。
抚恤孤老、扶助贫弱、救济危难等慈善活动成为了

古代儒商的一个重要伦理主题。
( 二) 博施济贫成为古代儒商慈善主题的政治

背景

在中国古代的大多数王朝，受传统的“四民”
序列所拘囿，商人的总体地位低下，没有足够资格

参与政事活动。尽管儒商“贾而好儒”“贾名儒

行”，甚至有的本来就是从科举士人而弃儒从商，

却终究受到了“商”的职业身份所阻碍，无法如正

统儒家一般打入统治阶层的核心，无法实现“治

国”和“平天下”的抱负。然而内圣外王的理想又

早已在他们的价值理念体系内扎根。对天下的关

注和责任感是儒商心底挥之不去的终极情怀，这

一理想情怀强烈到必须通过某种途径而释放，于

是便产生了儒商将其伦理关注主题从政治领域转

移到慈善领域的历史事态。
虽然先秦时期在《管子》中已有士、农、工、商

的“四民”区分，但这种区分更多偏向于职业定位。
同时，由于诸侯小国林立，很多诸侯国的财政和贸

易都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商人，因此，商人虽位于四

民之末，却并未遭受特别的歧视和贬斥，儒士和商

人之间也能正常相交。在这一时期，儒商的萌芽

和雏形已经出现，如前文所提到的儒商鼻祖端木

赐。至统治相对巩固的汉唐时期，儒术独尊天下，

重农抑商的政策倾向十分显著，儒和商的身份区

别泾渭分明，前者位于四民之首，后者则屈居末

位，有时国家还以法令禁止商人为官为吏，甚至视

商人为“贱类”“工商杂色之流…必不可超授官秩，

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同食。”在这种等级分

明的情况下，“儒”和“商”并无交集，也就谈不上

儒商一说。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嬗变，

商人地位有所改变，士和商有了更多的结合，一度

消失的儒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在全面崛起。
但即使如此，“四民”等级序列的强大影响已经根

深蒂固，一时间并无太大改观。因此，儒商总体来

说在政治上仍然不能起到纲领性的作用，即便偶

入官场，也仍然是顺应士大夫主流的意识形态而

略作辅助。
博施济贫的慈善之所以成为了古代儒商表达

社会责任感的主题形式，就在于中国传统社会森

严的等级制度的政治大环境限制了商人地位的自

由提升。这从表层来看是儒家对以义为先、义在

利先的极端价值维护。从深层来看，还与统治阶

层的政治意图有关。出于对商人雄厚财力的忌惮

和限制，为了避免他们的财力与权力结合，对已有

的皇权统治构成威胁，有必要将其打入社会意识

形态的底层，使其先定性地被标注了“贱民”或者

“准贱民”的印记，始终无法凝聚民众强大稳固的

认可与支持。

二、强国兴邦———近代儒商慈善的主题

在近代经济和社会环境的解构与重构过程

中，商人社会地位产生嬗变。儒商的慈善主题也

相应变迁，从分散的博施济贫演变为系统的社会

慈善。社会慈善是个体慈善的升华，是儒商的“内

圣外王”理想在政治拘囿被彻底打破之后自由释

放和爆发的必然结果。这一慈善主题的变迁，也

意味着儒商慈善行为所倚重的社会心理基础发生

了改变，不再依赖于商人个体、分散、偶然的情感，

而走向了联合、连续、稳定的情感与理性相结合的

路线。
( 一) 从个体慈善到社会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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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救国图强思想的激励下，儒商的慈善

活动从个体走向联合，也从分散的善行义举走向

有组织的社会慈善和公益事业。这主要表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
首先，慈善救济的主旨从“授人以鱼”转向“授

人以渔”。慈善事业不再只是被动、消极、局部地

瞩目于现有贫困，而是更为关注消除贫困的原因。
近代著 名 的 洋 务 企 业 家 和 慈 善 活 动 家 经 元 善

说［5］，“施粥、施衣、施药非不善也，然惠仅一时，不

能及永久也。”他建议设立工艺院，免费给贫苦民

众传授生产技术，目的是“不但恤贫，且以保富”。
被称为状元商人的慈善家张謇怀抱“救贫”和“塞

漏”的抱负，弃官从商后在南通创办了女红传习

所、纺织专门学校、伶工学社和盲哑学校等教育型

机构，以适应社会对特殊技艺的需要。
其次，慈善公益开始注重物质和精神并举。

各种新式社团在全国各处兴起，包括宣传摒弃鸦

片之毒的戒烟会、解放女性的不缠足会、民间阅书

阅报会，等等。同时，一些沿用了原有善堂习惯性

名称的机构，也不再只是停留于施舍物资的慈善

层面，如南洋巨富张弼士在家乡广东汕头创办了

育婴堂，将该堂的资产一分为二，其一用于福利基

金，另一则专门用于资助孤苦学子出国求学等等。
诸如此类由儒商领头的新式公益性机构和社团在

近代社会各地多有涌现，他们不但致力于改善底

层民众的物质生活，也力图促使中华民众的精神

从陈腐的习俗中解放出来、文化素养得到全面的

提升。
第三是慈善开始社团化、事业化、组织化和系

统化。明清以来的善会善堂为近代社会公益事业

提供了组织上的准备。“以绅商为主创立了新型

民间慈善机构协赈公所，开始兴起一种初具制度

化和组织网络化的‘民捐民办’行动”。例如经元

善在 1878 年联合一些江南儒商创办的赈灾公所，

不止是全国性的赈灾机构，在国外也有一众分支

机构。这里要附带提及的是，虽然明清时期已出

现善会和善堂，但它们和近代赈灾公所等社会公

益机构有些区别，并不具备后者的组织化、系统化

等特征，其功能仍然停留在传统慈善的范围，如施

行救济、赠送医药、抚恤孤老等等。直到近代，这

些善会和善堂的活动才开始转向类于赈灾公所的

社会公益事业，如广西桂林的两粤广仁善堂，就设

立了多个分局，尊崇孔学，开办报纸，还设立了农

工商学等。
( 二) 从博施济贫到实业救国和富国强邦

晚清重商主义思潮兴起之后，资本主义工商

业逐渐在近代中国产生和发展，众多儒商在这个

大环境中成为民族资本家，雄厚的经济实力使他

们具备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与此同时，民族危

机的日益加深使儒商内心深处忧患天下的“圣王”
意识不断凸显。外在的实力和内心的愿望合并，

形成了儒商心底激荡的千秋家国梦和强烈的振兴

邦国意识。儒商不只是像普通商人一样投身于抵

制洋货、收回利权的运动，他们还积极致力于实业

救国与富国强邦的系列事业。儒商追求到的不仅

仅是自我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双向实现，他们在中

国商业史上更大的贡献在于其卓越远见: 以工商

实业救国兴邦，以公益福利事业富民养邦，以文化

教育强民振邦。
被李鸿章誉为“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

商，左右逢源”的盛宣怀，虽是科举进士，却放弃仕

途而倾力兴办实业，成为了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

也成为了中国名声显赫的第一代工商资本家，创

办了中国第一家航运企业、第一家电讯企业、第一

家钢铁企业、第一家近代银行，等等。盛宣怀认

为，强国的根本在于实业，而实业不能只瞩目于解

救一时之困窘，更要致力于千秋万代的教育事业

和人才培养。1892 年，在盛宣怀等人的努力下，天

津北洋西学学堂( 次年改名为“北洋大学堂”) 成

立，盛宣怀出任学堂首任督办。1896 年，他又在上

海创办南洋公学，校旨为“以激发钟爱、开通智慧、
振兴实业为主义”。和盛宣怀一样注重实业和教

育的近代著名儒商张謇，提出“父实业，母教育”的

主张，尤其注重地方文化与公共福利事业的建设，

他在江苏南通兴办了从育婴堂、养老院、学校、公

园、剧场、道路、医院、公墓等全备的福利设施，形

成了一整套城市福利体系，为后代城市文化建设

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张弼士等众多南洋儒商即使

身在异乡也始终心系华夏。他们在中国大陆和东

南亚各地展开了一系列旨在弘扬中华文化、倡导

儒家慈善的社会公益活动，为此而竭尽所能、不遗

余力，使得儒商精神遍及海内外，并对现代中国东

南沿海城市及其东南亚地区的企业道德和企业文

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慈善主题变迁的原因和意义

儒商的慈善主题及其伴随的实践范围在近代

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从济贫而至助贫、再至济天

下。这一拓展型的变迁是儒商政治地位、社会身

份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后自我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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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的结果，也是儒家一贯兼容并蓄的开放胸怀

在近代接纳了西方工业精神之后对商业及其伦理

重新界定的结果。
( 一) 慈善主题变迁的原因

近代儒商慈善伦理主题变迁的经济、政治与

社会原因可以细列很多，这里主要概括三个大的

方面: 一是“四民”社会的解体和商人、商业地位的

变化。二是近代中国被西方枪炮打开国门之后，

又被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中国民众既有强烈的救

亡图存、抵御外侮的危亡意识，也有崇尚西方资本

主义精神并吸纳为己用的振兴愿望，在这种复杂

的民族主义情感中，中国儒商慈善伦理的主题必

然进展至悲悯天下的最高点。三是晚清至民国时

期，士绅成为地方自治的领导者和主角，绅商合流

形成的儒商既有自治的政治自由，又有充足的财

力，这使得儒商的慈善具备了走向社会公益事业

的基础。
1．“四民”社会的解体和商人、商业地位的提

高。士族从宋元时期开始逐渐走向衰落，明清商

品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尽

管“四民”社会并没有从根本上被瓦解，但商人的

社会地位有了相当显著的提升。与此同时，儒士

虽然仍然享有身份上的特权，生活上却不复汉唐

宋等盛世之况，享受国家补贴的生员数量很少，多

数生员经常需要放下圣贤书而焦虑生计。在这种

情境中，学而优则商，大量儒商涌现。儒商将儒家

的理性与道德溶于商业活动之中，既做到了张弛

有度的合理经营与管理，又以诚信和仁爱等品质

收服了人心，很多儒商都获得了稳定的商品市场，

也积聚了丰厚的财富。鸦片战争后，海禁开放，在

各通商口岸及其邻近省市，商人活动频繁，社会地

位更是大幅度提升，开始出现“商为四民之纲”的

提法。中国传统的以农为中心、以士为统领、贬抑

商人和商业的“四民”社会自明清以来就岌岌可

危，在晚清的重商主义思潮中终于彻底解体。
在重商的呼声中，儒家传统的义利观也发生

变化。北宋李觏等人已经开始了“利欲可言”的功

利主义价值探讨，至清朝颜元提出“正其谊以谋其

利”“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方是圣贤”［6］，之

后越来 越 多 的 儒 士 在 重“义”的 同 时 重 新 认 识

“利”，古代儒家推崇的“圣”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近代一些士绅在义利统一观点的基础上更是将

“利”与财产所有权和国家治理挂上钩［7］，提出“各

得其私，而天下亦治矣”“天下之利当与天下共之”
等融贯了资本主义精神的新说辞。社会对义利观

的这些新看法，使得包括儒商在内的近代商人的

身份被重新定位，商业也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发展。在这种自由的大环境下，儒商终于可以做

到既充分表现其商战智谋，又淋漓尽致地抒发其

圣王理想［8］。换而言之，近代商人和商业获得的

自由，使得儒商的伦理主题不再受到政治地位和

话语权力的掣肘，因而必然从单纯的慈善救济走

向邦国天下。
2． 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近代儒商保持着这

种新型的义利相谐的价值观，在积极谋利的同时

高举儒家之“义”，又吸纳了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将

儒家对个人要求的“义”和天下大“义”发挥到极

致，并且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背景中用经

商之“利”来构筑“义”的经济基础。他们不仅仅

考虑到慈善对社会稳定的作用，更考虑到要发展

工商业以挽救国之沉沦、富国兴邦以抵御民族耻

辱、发展社会公益和兴办教育以图谋中华崛起。
救国图存和民族自强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总主

题，几乎所有近代的运动和变革都在其下展开。
儒商本就是以儒家“内圣外王”理想作为终极追求

的商人，在古代一直囿于“四民”之末的职业身份

而无法自由抒发政治抱负。近代“四民”序列解

体，商人获得充足的话语权力，再加上国难当头的

悲愤与危机意识，使得儒商既有参与“治国”“平天

下”的政治自由，又具备了担纲救国兴邦重任的社

会基础。他们敏锐地看到了经济对于一个国家和

民族强弱的基础性作用，既通过抵制洋货、收回利

权、捐助军饷、支持革命等一系列参政行为，表达

了共赴国难和兴盛民族的决心，也通过实业救国、
兴办教育、发展公益事业等活动表达了其忧患天

下、图谋邦国发展的理想。
3． 地方自治和儒商的社会责任感。儒商的慈

善主题之所以会在近代转向社会公益事业，还与

晚清王朝制度倾覆前后地方自治的兴起有莫大关

系。中国传统社会一向由皇权政府掌管和控制社

会秩序，但只要皇权中心的集权制度不受到威胁，

地方治理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由士绅构成的地

方精英帮助。晚清以降，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功能

日渐衰落，逐渐对遥控地方势力以及维持地方秩

序变得鞭长莫及或有心无力。在这种背景下，地

方士绅基本上被动或主动地远离了政府的控制，

也“被迫承担了更多的‘责任’”［9］，他们在维持和

协调基层社会秩序中的权威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

期都要强大。同时，由于晚清时期绅商合流之势

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依托其在地方固有的权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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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手中积聚的大量财富，儒商必然在地方自治中

成为领导的主角。基于对地方安宁的强大责任

感，这些新型的地方精英不止是像传统儒商一样

把博施济贫当成完善自己人格理想的途径，也会

因为自己担负的责任而力图有所作为，于是，兴办

促进地方安定和发展的社会公益事业也就必然地

成为了近代儒商慈善伦理的主题选择。
( 二) 慈善主题变迁的意义

近代儒商慈善主题发生了重大的变迁，这一

历史现象至少存在着三层明确的提示意义。
首先，近代儒商的慈善主题从单纯的博施济

贫发展到以社会公益事业来强国兴邦，这标志着

儒商的伦理精神达到了其顶峰状态，不再滞留于

一家一人的个体之善和“义”，而是抵达了儒家推

崇的天下之善和“义”。中国古代儒商的慈善倚赖

于个体单薄的“恻隐”情感和经济实力，是一种独

白式的表达，并不具备普遍性和稳定性。即使是

某些儒商始终悲悯天下，并且具备了富可敌国的

经济实力来支撑这种情感，被森严的“四民”等级

制度所限制，他们也并无可能在大范围内施行系

统和稳定的社会福利。近代社会，商人具备了与

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社会地位与政治话语权力，

儒商才真正脱离了千百年的身份枷锁与意识形态

桎梏，在经商获利的同时将其内心最根本的儒家

理念尽情释放。直到此时，儒商的慈善活动才真

实地拥抱住了儒家伦理的实质与精髓。
其次，近代儒商慈善主题的嬗变使得商业存

在找到了其最佳的价值定位。经济是人类抵达幸

福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作为一种经济现象，

商业的终极目标应当是幸福而不是财富。商业最

终指向的幸福包括商人个体的幸福和商人所处社

群的共同幸福，包括物质需求满足的幸福、精神追

求实现的幸福、以及群体共同理念凝合并成为一

种信仰后的幸福。儒商比寻常锱铢必较的商人更

为清晰和准确地找到了商业关于幸福的定位。在

商人和商业地位合理化之后，儒商很快便担纲起

国民责任，并借助其手中积聚的财富很好地履行

了这一责任，使得商人这一新兴的强大政治力量

不但致力于实现理想人格，同时也将其人文关怀

与国民素质、民族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促成了商业

在近代中国社会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元素，也

成为了创造群体幸福的重大国民经济部门。
近代儒商慈善主题的变迁还使得慈善所蕴含

的“仁爱”精神脱胎而成为了“仁爱”文化，并为现

代商企文化的构建提供了大有裨益的参考。近代

儒商紧紧抱持着儒家“仁爱”“恻隐”的情感，并且

在商业突破了政治歧视之后，将这一情感与内圣

外王的理想结合，使个体之“仁”上升为天下之

“仁”，并通过一系列具体的社会公益设施与文化

教育事业使得儒家的仁爱普遍化。换而言之，当

慈善主题在近代从单纯围绕着物质形态的救济施

舍而转向物质与精神并重的时候，儒商的“仁爱”
精神已经涅槃成一种“仁爱”文化。这种文化注重

整体的发展、强调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整体凝合、
坚持人类对良善价值的优先关注。尤为重要的

是，公益事业基本取消了慈善活动的施舍者与接

受者直接面对的机会，这使得慈善很可能引致的

施恩者与受惠者之间的尊卑分化感悄然消解，人

的尊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保全。这是传统慈

善伦理向现代慈善伦理靠近过程中一个值得关注

和研究的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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